
11000-062 
中華民國114年06月1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(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) 

第一章 總則 

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辦理職員工成績考核，特訂定弘光

科技大學職員工考核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 2 條 1 本辦法所稱職員工包括編制內職員、約聘人員、技工、工友、司機

助理員及專案人員。 

2 前項所稱專案人員係指工作地點「在本校校區內」執行校級專案業

務之人員。 

3 前項所稱助理員之考核，依契約書規定辦理。 

4 推廣營運處之職員考核，依其單位考核要點。 

第 3 條  1 職員工考核類別，區分如下： 

一、 學期考核：職員工學期考核區間，時程如下： 

    (一)第一次學期考核區間：六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止。 

               (二)第二次學期考核區間：十二月一日至次年五月三十一日

止。 

二、年度考核：專案人員採聘期內二次學期考核成績之平均，其他

人員採該學年度二次學期考核成績之平均。 

三、專案考核：平時如有優劣事蹟，得隨時報請獎勵或懲處之考核。 

四、培訓考核：新進職員工於培訓期辦理之成績考核。 

第 4 條 1 職員工任職年資滿一學期者，應予以考核；至學年終了服務未滿一

年者，該年度考核成績以學期考核成績認定。 

2 結算至考核區間最終日止，延長病假達三個月、申請留職停薪達三

個月或培訓期滿後任職未達三個月之同仁，無需辦理該次考核。 

第二章 學期及年度考核 

第 5 條 1 職員工每學期成績考核項目，區分為個人工作績效(90%)與教育訓

練成績(10%)，以及專案考核成績；以一百分為滿分，總分超過一

百分以一百分計。兼二級以上主管之職員，其學期成績僅採計個人

工作績效，不列計教育訓練成績。 



2 考核成績採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一位計算。各項計分如下： 

一、個人工作績效(90%)：由主管評核。 

二、教育訓練成績(10%)：計分方式依「弘光科技大學職員工教育

訓練管理要點」辦理。 

三、專案考核成績：獎懲加扣分依「弘光科技大學職員工獎懲辦法」

辦理。 

第 6 條 依受考核人之職級與年資，予以不同考核表。考核表如附表一。 

第 7 條 執行學期考核之主管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 

一、行政單位及通識教育中心受考核人由單位一級以下之各級主管初

評，單位一級主管複評。 

二、受考核人為行政一級主管之職員，由權責副校長初評，校長複評。 

三、教學系級單位受考核人由單位各級主管初評、院長複評；院長之

複評成績依系初評分數，酌予加減 20%為原則。 

四、教學院級單位受考核人由院長評核。 

五、技工、工友、司機由所屬單位組長、秘書初評，總務長複評。 

六、當學期受考核人數未達三人之單位，由單位主管初評，權責副校

長複評。 

七、職員於學期間若調整服務單位：  

    (一)於現職單位任職未達三個月者，由原任單位主管評核並請參

酌現職單位主管意見。 

    (二)任職滿三個月以上者，由現職單位主管評核並請參酌原任單

位主管意見。 

八、前述一級行政單位及各學院，優等比例以不超過該單位總員額

50%為原則；人數未達三人之單位，優等比例得不受前項之限制。 

九、複評成績如為九十分以上或七十分以下，主管需於考核系統文字

說明。 

第 8 條 學期考核或年度考核成績依總分評為優、甲、乙、丙四等第，各等第

分數如下：  

         一、優等：九十分以上；表現傑出。 

         二、甲等：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；表現良好，符合單位需求。 



         三、乙等：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；表現普通，仍有發展潛能空間。 

         四、丙等：未滿七十分；表現不符單位需求。 

第 9 條 受考核人於考核學期內，有下列情事之一，得考列乙等： 

一、曠職一日者，且有具體事實者。 

二、工作能力不足，雖尚能依指導完成任務，但績效不佳、有待加強

者，且有具體事實者。 

三、業務逾期辦理或因個人疏失影響業務完成累計達三次以上，且有

具體事實者。 

四、專案考核獎懲經抵銷後，累積達小過以上處分者。 

第 10 條 受考核人於考核學期內，有下列情事之一，得考列丙等： 

一、連續曠職三日以上或一年內曠職累積五日以上者，且有具體事

實者。 

二、廢弛本職，延誤工作，影響業務執行與推動，有具體事實者。 

三、績效不佳、有待加強，經輔導及調整工作後，仍不能改善，有

具體事實者。 

四、品德、工作態度及學能表現不佳，足以影響校譽，有具體事實

者。 

五、專案考核獎懲經抵銷後，累積達二大過以上處分者。 

第 11 條 單位主管或稽核單位應於事件發生或發現時，填具「弘光科技大學職

員工業務逾期/疏失提報表」，送至人事室留存，作為學期專案考核之

依據。 

第三章 專案考核 

第 12 條 1 專案考核之獎勵與懲處，依「弘光科技大學職員工獎懲辦法」辦

理。 

2 小功或小過以下應於事件發生學期內，由單位主管或與事件有關

之相關主管填具「弘光科技大學職員工獎懲提案表」，簽請校長核

定後公告；大功或大過之獎懲，須提至職員工評議委員會（以下

簡稱職評會）審議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

第四章 考核程序 

第 13 條 人事室至校務資訊系統，設定受考核人對應之考核表，並提供當學



期教育訓練成績及專案考核成績，學期考核成績採複評結果。 

第 14 條 人事室彙整學期考核成績提報職評會審核，陳校長核定後，公告並

開放查詢。 

第 15 條 職評會審議職員工學期考核，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，決議事

項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同意。 

第 16 條 校長複核年度考核成績，對於初核結果有意見，得退回考核單位重

行審議；對於重行審議結果仍有意見時，加註意見後始得變更。 

第 17 條 考核人員進行考核時，應嚴守秘密，其考核結果經校長簽署後通知

受考核人。 

第 18 條 受考核人學期考核乙等或丙等須接受輔導，輔導流程如下： 

一、上述同仁於接獲考核通知兩週內，提出書面檢討報告書，陳請

單位主管審查。 

二、單位主管審查檢討報告書，並完成與須輔導同仁之面談紀錄。 

三、受輔導同仁之檢討報告書與輔導面談紀錄須於接獲考核通知四

週內，繳交至人事室備查。 

四、檢討報告書之執行成果作為次學期檢核改善情形與考核依據。 

第 19 條 因考核結果予以免職或解聘，人事室須敘明原因及執行日期，並以

專案通知。 

第 20 條  受考核人對於考核結果有疑義，得填具「弘光科技大學職員工考核

複查申請書」提出複查。複查結果如尚有異議，可向職員工申訴評

議委員會，提出書面申訴。 

第五章  考核獎懲 

第 21 條 1 年度考核結果之年終獎金及獎勵金如下：  

一、編制內職員、約聘人員、技工、工友、司機： 

(一)優等：發給全額年終獎金，並得酌給獎勵金新臺幣四千元。 

(二)甲等：發給全額年終獎金，並得酌給獎勵金新臺幣一千元。 

(三)乙等：發給二分之一年終獎金。 

(四)丙等：不發年終獎金。 

二、專案人員：視計畫經費，得酌予支給獎勵金。 

2 任職未滿一年者，年終獎金依考核結果按在職月份比例發放，獎



勵金不予發放。 

3 九十三年後新進人員與適用新制薪資編制內人員，依年度考核結

果，酌予支給「績效津貼」。 

4 前項相關支給條件、金額及審議方式，依每學年度公告辦理。 

第 22 條 職員工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予續聘或任用： 

一、年度考核經核定為丙等者。 

二、近三年內年度考核乙等兩次者。 

三、專案人員所屬專案計畫結束者。 

四、新進職員工於培訓考核成績未達八十分者。 

五、依「弘光科技大學職員調整服務單位作業要點」，未媒合成功者。 

第 23 條 本校職員工員額須縮減時，依「弘光科技大學職員工退休資遣要點」

規定辦理，要點另訂之。 

第 24 條 學期考核乙等或丙等者，得由校方調整職務。 

第 25 條 當學年度任職滿一年者，年度考核結果之晉薪如下： 

一、編制內職員、技工、工友、司機： 

(一)優等：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。 

(二)甲等：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。 

(三)乙等：晉本薪一級，如已支本薪最高級或已支年功薪者，

不予晉年功薪 

(四)晉薪以職級年功薪最高為上限。 

二、約聘人員： 

(一)優等：晉薪一級。 

(二)甲等：晉薪一級。 

(三)乙等：不晉薪。 

(四)晉薪以該職級最高薪為上限。 

三、專案人員：年度考核達乙等以上者，經用人單位簽請續聘，即

可續聘，並得依計畫規定晉薪。 

第六章  附則 

第 26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27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、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公告後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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